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海南东方临港产业园位于东方市市区南部，濒临北部湾，为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中心位置，是海南省主要工业园区之一，同时也是国际旅游岛建设规划

中明确的两大化工基地之一。海南东方临港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 年修

编））的规划范围依据《东方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中 2020 年建设

用地边界为基础，结合现有项目的建设需求，从全市域统筹建设用地指标，即从

其余城镇开发边界内腾挪建设用地指标至临港产业园，以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规

划范围内总用地面积为 1570.65 公顷。

远景规划范围依据《东方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开发边界确定。

其东临海榆西线公路、粤海西线铁路，北接八所港，西接北部湾海域，南至道达

村。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3938.5 公顷。其中，南北长约 13.2 公里，东西宽约 4.9

公里。

功能布局由国际贸易区、天然气化工产业区、精细化工产业区、天然气及精

细化工综合产业区、能源产业区、海洋装备及后勤服务产业区、综合服务区、发

展备用区构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规定：

“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其组织编制

的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

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项规划），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在该

专项规划草案上报审批前，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向审批该专项规划的机关

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同时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 号）：“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等产业园区以及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产业园区，在编制开发建设有关规划时，应依法

开展规划环评工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另按照《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环

办环评函【2021】346 号），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快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的决策部署，发挥环评制度源头防控作用，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关

于试行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琼环评字【2021】6 号），通知要

求：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重点领域专项规划；电力、

建材、石化、化工、造纸、医药、油气开采等重点行业需要编制碳排放环境影响

评价；碳评文件单独编制成册，并与环境影响评价同步开展。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A 包：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 年修编）环境影响评价

编制服务

1、采购内容：开展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 年修编）环境

影响报告的编制，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现状调查与评价，

规划概述及分析、环境影响预测分析，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不良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与协同降碳建议等。

2、提交成果：提交《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 年修编）环

境影响报告书》5份，电子文件 1份。

3、服务期限：签订采购合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提交本项目所必需的技术

资料、相关支撑性文件后，180 天内提交《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21 年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

4、付款方式：采购人按下列批次进行付款

（1）在合同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的 30%作

为预付款；

（2）在完成《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 年修编）环境影响

报告书》（送审稿）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的 30%；

（3）在完成《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 年修编）环境影响

报告书》通过专家评估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并修改完善正式报送后十个工

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的 30%；

（4）在《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 年修编）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批稿）获得获审查意见（或其它形式的批复文件）后十个工作日内，采

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的 10%。

B 包：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编制服务



1、采购内容：开展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碳排放环境影响报告的编制，具体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碳排放协调性分析，碳排放现状调查与评价，碳排放识别与目

标指标确定、碳排放预测与评价，碳排放优化调整建议，碳排放管控对策和措施、

碳排放跟踪评价计划等。

2、提交成果：提交《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碳排放环境影响报告》5 份，电

子文件 1份。

3、服务期限：签订采购合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提交本项目所必需的技

术资料、相关支撑性文件后，180 天内提交《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碳排放环境影

响报告》（送审稿）。

4、付款方式：采购人按下列批次进行付款

（1）在合同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的 30%

作为预付款；

（2）在完成《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碳排放环境影响报告》（送审稿）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的 30%；

（3）在完成《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碳排放环境影响报告》（送审稿）并正式

报送并通过技术审查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的 30%；

（4）在《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区碳排放环境影响报告》获得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审查查意见（或其它形式的批复文件），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的 10%。

三、 技术要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

院令 559 号）、《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130-20190）、《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产业园区》（HJ131-2021）等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

四、 验收方法及标准

1、项目成果需通过专家评审论证，除招标文件另有要求外，均按国家、地

方或行业（排列在前者优先）现行相关验收规范和评定标准执行。

2、成果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的地点。

五、其他

供应商须以保证优质的服务质量为服务目标，不得恶意低价竞标。评审中，

评委委员会小组认为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合格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



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

必要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竞争性磋商小组应

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或者无效响应处理。

其他未尽事宜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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